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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公司领导成员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三、主承销商勤勉尽责声明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保证其已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惯例，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 主管部

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作出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 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

募集说明书摘要作任何说明。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

其他专业顾问。

六、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一）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湖北联投债”）。

（二）发行总额：人民币

７

亿元。

（三）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６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

在存续期内前

３

年票面利率为

６．３０％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１．２４％

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

平均数

５．０６％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

率

６．３０％

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固定不变。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是否将持有的本期债

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四）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五）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六）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

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

（七）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八）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

行。

（九）发行范围及对象：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十）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

（十一）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指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铁道部：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湖北省国资委：指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发改委：指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武汉城市圈：指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

８

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圈。

国开金融：指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指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指总额为

７

亿元的“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湖北联投债”）。

募集说明书：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期债券发行而制作的《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期债券发行而制作的《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主承销商：指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余额包销：指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各自承销本期债券的份额承担债券发行的风险，在发行期结束后，将

各自未售出的本期债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工作日： 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除外）。

元：指人民币元。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９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１

号楚天传媒大厦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李红云

联系人：王含冰、彭晓璐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３３０

号联投新大地酒店

传真：

０２７－６８８７２３９９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１

二、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张谧、王峻、王亮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５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０６

、

６６２９９５１９

、

６６２９９５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８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二）副主承销商：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李佳佳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７３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三）分销商：

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汪奇、斯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６０４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５５７

、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８３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６３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黄静、武建新、崔志军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４３７

、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２７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４７１１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７５

三、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田鹏、李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８

、

８８１７０７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５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四、审计机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６９

号

２－９

层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１６９

号

３

号楼众环大厦（知音传媒集团东湖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黄光松

联系人：刘钧、宗旭东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８２６７７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２４３２９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７

五、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联系人：乔潇、郝振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２８８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６１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六、发行人律师：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９３３

号禧邦可广场

１５

楼

负责人：蔡学恩

经办律师：蔡学恩、鲁银科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２６５６６５５

传真：

０２７－８２６５６１４８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５

七、债权代理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２１８

号浦发银行大厦

负责人：陈连华

联系人：秦武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７８１０８１５

传真：

０２７－６７８１０８５０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１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湖北联投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

７

亿元。

四、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６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

在存续期内前

３

年票面利率为

６．３０％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１．２４％

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

平均数

５．０６％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

率

６．３０％

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固定不变。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是否将持有的本期债

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五、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六、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

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

八、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九、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十一、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

十二、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

行。

十三、发行范围及对象：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者除外）。

十四、发行期限：发行期限为

３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止。

十五、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十六、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５

月

１８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七、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十八、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

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十九、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

日）。

二十、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二十一、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二、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为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三、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四、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

为

ＡＡ＋

。

二十五、债权代理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二十六、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一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

通申请。

二十七、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进行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的认购与托管

本期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登记和托管业务规

则》的要求办理，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债券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

索取。

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境

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

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需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具体发行

网点见附表一。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购买人，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

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

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四、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若发行人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承继时，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

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该等债务转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交易（如已上市交易）的批准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变更无异议；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级别的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期债券原定条

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投资者同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作为债权代理人，与发行人及相关方签订《债权代理协议》

（包括《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接受该等文件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六、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

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七、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做出的有效决议，所有投资者（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

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接受该决议。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及选择权约定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每年的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

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收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

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

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约定

（一）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３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

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二）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工作日在主管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

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三）投资者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有权按回售实施办法所公告的内容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

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四）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

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对利率的调整。

（五）投资者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或办理回售登记手续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同意继

续持有本期债券。 投资者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完成后，即视为投资者已经行使回售权，不得撤销。

（六）投资者如回售本期债券，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七）发行人依照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进行兑付。

（八）投资者未选择回售的本期债券部分，债券票面利率以发行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内容为准。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１

号楚天传媒大厦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李红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２．９１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工商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４４３

发行人是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以湖北省国资委和武汉城市圈九市国资委作为主要出资人，并引入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七家湖北省内大型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在湖北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以服务于“两型”社会改革实验区建设为使命，统筹实施武汉城市圈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投资

重点涵盖以城际铁路和城际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城市圈交通一体化项目，以圈域城市生态园区、物流园区建设为代表的新型

城镇化项目，以提升和完善武汉城市圈区域功能为目标的大型港口项目等，并将逐步扩展至武汉城市圈区域综合开发业务

以及圈内各城市关键产业和能源项目。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包括：高速公路投资与运营、路桥建设业务、城际铁路投资、城市

综合开发及依托城际铁路沿线站新型城镇建设、房地产开发业务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

４１５．１９

亿元，负债总额

３４３．８８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６．７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３６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４８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０．１４

亿元。

二、历史沿革

发行人原名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是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批

复》（鄂政函［

２００８

］

１２５

号）设立，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国有控股企业，注册资本为

３２

亿

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发行人更名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办理了变更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根据湖北省国资委文件《省国资委关于将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注入湖北省联合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鄂国资发展［

２０１０

］

２５３

号），湖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３５％

的国有股

权及相应权益注入到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由原股东湖北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净资产向公司出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注册资本由

３２

亿变更为

３２．９１

亿元。

三、股东情况

发行人是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而设立的国有控股企业。湖北省国资委对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４２．２７％

，为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各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金额和股权比例如下：

表

１

发行人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湖北省国资委 现金及其他

１３９

，

１３１．０９ ４２．２７％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现金

３０

，

０００ ９．１１％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 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８％

东风汽车公司 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８％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８％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８％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４％

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４％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８％

鄂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黄石市国资委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孝感市国资委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黄冈市国资委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咸宁市国资委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仙桃市国资委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潜江市国资委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天门市国资委 现金

５

，

０００ １．５２％

合 计

３２９

，

１３１．０９ １００％

四、公司法人治理和组织机构

（一）公司法人治理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相关

的配套制度，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和程序，明确股东会、董事会及董事长、总经理的各级职权。

１

、股东会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行使以下职权：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非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和监事，并决定董事和监事的报酬；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报告；审议和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做出决议；对公司合并、

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决定公司对本集团成员企业以外的担保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审议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２

、董事会

依据发行人公司章程，董事会由

１３

名董事组成，其中：湖北省国资委推荐

５

名，公司职工代表

１

名，出资达到

２

亿元的企业

股东各推荐

１

名，出资达到

１

亿元的企业股东联合推荐

１

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发行人董事会实际拥有董事

１１

名，

２

名董事席

位空缺。 公司董事长由湖北省国资委推荐，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会行使以下职

权：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财务预算方

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制订公司合并、分立、

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决定公司对本集团成员企业的担保事项；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总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制定公司的基

本管理制度；股东会授权决定的事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３

、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由

４

名监事组成，其中湖北省国资委推荐

２

名，武汉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１

名，职工监事

１

名。

公司监事会设主席

１

名，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

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当董事

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提议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

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

４

、管理层

公司设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

董事会决议；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制定公

司的具体规章；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

管理人员；拟定公司员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制度；决定公司员工的聘用和解聘；决定聘任或解聘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资产

评估公司等中介咨询机构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

予的其他职权。

（二）公司组织结构

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和管理需要，公司下设建设管理部、投资管理部、财务部、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部

５

个职能部门，各

部门在总经理的领导下行使各自职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组织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五、发行人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一级子公司共

１６

家。 发行人对各子公司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

２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６０６．６０ １４．３６

２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湖北联合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湖北联合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６

武汉花山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７

湖北省梓山湖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７３．３３

８

湖北省梧桐湖新区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７１

９

湖北联发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

湖北华中联发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

武汉联投地产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

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８

，

０２７ １００

１３

湖北联发投汉南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５５

１４

湖北联投天门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７０

１５

开元武汉城市圈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５１

１６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

３３０ １００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和前景

（一）高速公路行业发展现状和前景

近年来，全国高速公路行业发展迅速，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于

２００７

年

全线贯通。 继

２００８

年新增高速公路

６

，

４３３

公里后，在

４

万亿投资计划的推动下，

２００９

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６．５

万公

里，通车总里程仅次于美国，继续居世界第二位。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全国高速公路完成投资

２

，

７７３．７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１．６０％

。高

速公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公路网的整体技术水平，优化了交通运输结构，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

我国高速公路行业仍处于发展阶段，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高速公路的运输需求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保

持较快且稳定的增长趋势。根据国家交通部

２００５

年初公布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从

２００５

年起到

２０３０

年，国家将斥资

２

万

亿元，新建

５．１

万公里高速公路，使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８．５

万公里，连接所有人口在

２０

万人以上的城市，基本形成国家高

速公路网。

湖北省高速公路建设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２０１０

年全省新增高速公路

３９０

公里，总里程达到

３

，

６７３

公里，由全国第

８

位上升

至第

６

位，“四纵四横一环”高速公路骨架网基本形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湖北省相继有

８

条高速公路宣布开工，总里程

５４１．９４

公

里，概算总投资

３５２．２０

亿元。 根据湖北省公路建设规划，湖北省高速公路“十二五”期间将建设

１

，

５００

公里，达到总规划

６

，

０００

公里的目标，全部完成高速公路干线网络建设。

（二）高速铁路行业发展现状和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全面展开。

２００８

年以来，在

４

万亿元投资计

划带动下，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步伐加快，京沪高速铁路、广深港高速铁路、京石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南宁至广州高速铁路等

一大批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均开始动工。

根据新调整的《中国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到

２０２０

年，为满足快速增长的旅客运输需求，我国将建立省会城市及大中

城市间的快速客运通道，规划“四纵四横”铁路快速客运通道以及三个城际快速客运系统。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２００

公里及以

上时速的高速铁路建设里程将超过

１．８

万公里，将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一半以上。 届时环渤海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

江三角洲地区将建立起城际轨道交通网，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交通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

投资建设加快，城际高速铁路行业将迎来空前的发展。

湖北城际铁路是以武汉“

１＋８

”城市圈的武汉为核心，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八个市为主要节点

构建的沿城镇发展轴线的城际骨干交通网、呈放射状加环状构架，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六条放射状骨干线网、八条延伸

线及环线组成，总规模

１

，

１９０

公里，设计时速

２００

公里以上

／

小时。 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项目是构建武汉“

１＋８

”城市圈半小时

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对于实现武汉城市圈“同城效应”、推动武汉市圈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先期规划的线路包括

武汉至咸宁、武汉至黄石、武汉至孝感及武汉至黄冈四条城际铁路。其中武汉至咸宁城际铁路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开工，按铁道

部、湖北省批复项目工期

２５

个月，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建成通车；武汉至黄石城际铁路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开工，按铁道

部、湖北省批复项目工期

２８

个月，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建成通车；武汉至孝感城际铁路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开工，按铁道

部、湖北省批复项目工期

２８

个月，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建成通车；武汉至黄冈城际铁路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开工，按铁道

部、湖北省批复项目工期

４８

个月，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前建成通车。

（三）建筑行业发展现状和前景

路桥施工属于建筑行业子行业，建筑业的发展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我国建筑业保持高速发展。

２００９

年全国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７５

，

８６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０７％

；建

筑业企业实现利润

２

，

６６３

亿元，增长

２１．０％

。

２０１０

年，全国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９５

，

２０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５．５０％

。

湖北省建筑业总产值、增加值和企业规模在中部地区位居第一，对全省

ＧＤＰ

的贡献率保持在

６％

左右。 湖北建筑企业有

８

，

０００

余家，从业人员总数达

２００

余万人。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全省建筑业总产值达

１

，

７００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６％

。

２０１０

年前

１１

个月，湖北省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９

，

１８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２．５％

，增速居中部

６

省第一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

使湖北省建筑业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

（四）片区综合开发发展现状与前景

２００４

年，国家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

案》，湖北省委、省政府据此作出了建设花山生态新城、打造“两型”社会先行先试示范区的重大决策。 同时，湖北省规划在

“十二五”期间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把武汉城市圈和“宜荆荆”、“襄十随”城市群做大做强，把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城市（县

城）、中心镇做多，逐步归并和减少村镇数量，缩小城乡人均住宅占地规模，形成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

为支撑，以湖北长江经济带为纽带，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城镇空间布局结构。 湖北省已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

见》，明确提出湖北省“十二五”期间每年转移农村人口

６０

万人以上，

５

年共新增

３００

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镇，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

５２％

以上。

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一）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

发行人作为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服务的唯一大型国有控股企

业，成立以来即承担起城际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等城市圈内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积极建设“两型”社会建设

示范区———花山生态新城，并依托城际铁路进行城镇化试点建设。 发行人在武汉城市圈内重点项目建设、片区综合开发等

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发挥主导性、支撑性作用。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板块包括：高速公路投资

与运营、路桥建设业务、城际铁路投资、城市综合开发及依托城际铁路沿线站新型城镇建设、房地产开发业务等。

发行人的收费高速公路由全资子公司联交投管理运营。公司的路产都具有较高的地理位置优势，主要是武汉市通往周

边地市的高速公路，这些高速公路对于缓解由武汉市中心城区往周边地区出城难的问题，适应交通量日益增长的需求，充

分发挥武汉市的经济辐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行人的路桥建设业务由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湖北路桥来承担。湖北路桥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和市政、隧

道一级资质的建设施工企业，主要承建各等级公路、大型桥梁及施工技术接近的大型土木水木工程建设和投资项目。 湖北

路桥是湖北省最具实力的路桥施工企业，在承接项目方面有较大的主动权，武汉城市圈的未来建设任务较重，湖北路桥的

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项目是发行人作为湖北省政府控股的大型国有企业，代表湖北省政府出资，与铁道部共同参与投

资建设城际铁路任务。 总体来看，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对于实现武汉城市圈“同城效应”、推动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铁路投资政策性强，强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很难显现，但发行人作为湖北省政府两型社会项目建

设的平台，代表湖北省政府出资参与城际铁路建设本身说明了发行人在湖北省政府中的突出地位。

发行人立足于城市圈内重点区域展开城市综合开发业务， 并依托城际铁路沿线站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项目实施

上，由发行人与地方国资委或其他工商企业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负责项目融资、建设和营运等。由地方政府设立项目建

设指挥部对项目实施封闭管理。管委会和合资公司施行交叉任职，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管理开发模式。目前公司建

设重点主要集中在花山生态新城项目，梓山湖生态新城项目与梧桐湖新区项目正处于项目开发初期阶段。为了实现城市综

合开发的资金平衡，湖北省政府授权公司作为湖北省联合土地储备中心实际管理者。

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板块由下属子公司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联投地产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从公司在建和拟

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来看，项目的地理位置优越。 与周边物业相比，楼面价格较低，项目盈利能力较强。

（二）发行人的竞争优势

１

、发行人具有较大的垄断优势

发行人在武汉城市圈内统筹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同时依托城际铁路开展城镇化

试点建设，投资建设的项目具有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根据湖北省发改委下达的

２０１１

年重点建设计划，发行人花山生态新

城、武汉新港白浒山港区花山码头、花山大道、四条城际铁路、贺胜桥新城（一站一城）、硚孝高速公路、黄鄂高速公路等

７

个

项目被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同时武汉城市圈农产品集散中心、咸宁梓山湖生态新城等

２

个项目被列入省重点前期推

进项目计划；花山生态新城

４５

万方省保障性住房示范基地被列入省直重点项目。发行人在武汉城市圈重点项目建设领域处

于垄断地位，具备较强的垄断优势。

２

、股东背景优势

发行人由湖北省国资委控股，武汉城市圈九市国资委、

７

大央企（含央企的子公司）联合出资，是国内唯一一家由多级政

府和著名央企担任出资主体的新型国企。湖北省政府及武汉城市圈九市政府为发行人重点项目的实施提供强大保证，同时

央企股东先进的发展理念、丰富的管理经验有利于发行人规范管理与科学决策。

３

、良好的政策环境

发行人作为湖北省国资委控股企业，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整合优质资源等方面拥有湖北省政府、武汉城市圈各市政

府广泛而持续的支持。发行人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联合成立的湖北省联合土地资源储备中心已正式运营，负责对武汉城市

圈储备土地进行统筹管理，利用土地收益实现项目资金平衡，将为发行人重点项目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湖北省国资

委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向发行人划拨其持有的湖北路桥

８０．３５％

的国有股权，未来还将通过增资、资产划拨等方式进一步提高

发行人资本实力。

４

、武汉城市圈经济建设与发展将为发行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要求把武汉城市

圈建设成为全国宜居的生态城市圈，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中

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与沿海三大城市群相呼应、与周边城市群相对接的充满活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成为全国“两

型”社会建设的典型实验区。 随着实验区的获批，武汉城市圈内各市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五个一体化”建设，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

为进一步扩大武汉城市圈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渠道，发行人与国开金融、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合作成立了“国开武

汉城市圈建设发展基金”。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与国开金融、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共同签署的《关于设立“国开武汉城市圈建设发展

基金”的合作框架协议》，发行人与国开金融作为发起人共同设立总规模

２００

亿元“国开武汉城市圈建设发展基金”，基金为

公司制。基金首期募集

４０

亿元，其中发行人出资

２０．４

亿元，持股

５１％

；国开金融出资

１９．６

亿元，持股

４９％

，主要投向花山生态新

城、武咸城际铁路、贺胜桥新城等区域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基金后期将主要面向保险、信托、财务公司等机构投资

人进行募集。 国开行湖北省分行作为基金的战略合作伙伴，将按照

３

：

７

比例为基金的投资项目提供配套贷款。

发行人作为武汉城市圈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主体， 地方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巨大发展潜力为发行人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是发行人经营实力不断增强、效益不断提升的有力保证。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状况及发展规划

（一）主营业务模式、状况

发行人以服务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为主要功能定位，统筹实施城市圈内重大基础建设

项目。 目前发行人业务主要涵盖城际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两型”社会示范区———花山生态新

城综合开发及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路桥工程施工，并在高新技术、房地产等产业开展多元化投资。其主要业务模式和状况

如下：

１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

１

）高速公路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发行人下属子公司联交投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高速公路资产有武汉市沌口至水洪口高速公路（简称

“汉洪高速”）、武汉至英山高速公路（谌周段）（简称“汉英高速”）、武汉市青菱至郑店高速公路（简称“青郑高速”）、绕城高速

公路、和左高速公路共

５

条高速公路，里程合计约

２１４

公里。另外有武汉硚口至孝感、黄冈至鄂州

２

条高速公路正在建设，其中

武汉硚口至孝感高速公路总里程

３４．４７

公里，总投资概算为

４９．５６

亿元，预计将于

２０１２

年建成通车；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总里

程

２９．２２

公里，总投资概算为

３１．５７

亿元，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建成通车。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共实现通行费收入

１．７８

亿元。

（

２

）城际铁路投资

湖北城际铁路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枢纽工程，由铁道部和湖北省共同出资并全面开工建设。 目前正在建设四条线，连

接孝感市、咸宁市、黄石市（经鄂州市）、黄冈市，远期连接仙桃市、潜江市等地区，在建里程全长

２８６

公里，设计站点

３５

个。 目

前各条线路进展顺利，武汉至咸宁城际、武汉至孝感、武汉至黄石三条城际铁路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底前建成通车，武汉至黄冈城

际铁路计划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前建成通车。

湖北城际铁路项目总投资额约

４２０

亿元，其中资本金约

２１０

亿元，湖北省需筹措城际铁路资本金约

１０５

亿元。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成立湖北省联合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以该子公司作为湖北省方出资代表与武汉铁路局首期分别

出资

５

亿元成立湖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湖北省发改委提出的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建设资本筹措方案，其中包括

从湖北省地税局统征四条城际铁路建设期相关税费中安排约

１０

亿元，从地方政府债券省级留用部分安排

８

亿元，引进战略

投资者出资和发行人融资

３０

亿元，武汉及其他沿线城市出资

５７

亿元。

２

、花山生态新城建设及城镇化试点建设

（

１

）花山生态新城

发行人投资建设的花山生态新城是湖北省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示范工程，其总体规划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由湖北省正

式批准，总用地面积约

６５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

１８

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将达

２０

万人，总投资约

２７５．５１

亿元。 花山生态新城总体

规划结构布局为新港、新城和生态保育三大功能区。

新港规划总面积

５

平方公里，建设

１７

个

５

，

０００

吨级的集装箱泊位，年吞吐量总计

３１０

万标箱；港口腹地建设保税加工区，

重点发展消费电子、光机电、精密机械和环保设备等产业。 目前发行人通过三级子公司武汉联合发展港口有限公司承担武

汉新港白浒山港区花山码头的投资建设。 花山码头是武汉新港江南核心港区，目前正实施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５

，

０００

吨级件杂泊位和

５

，

０００

吨级多功能泊位各一个，配套装卸设备、堆场、公用辅助设施，涉及货运年吞吐量

１６１

万吨，项目总

投资约

５．２９

亿元。 目前一期工程水工建筑物工程、港区场地平整已基本完成。

新城规划面积

１５

平方公里，其中农民安置用地

２．５

平方公里、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用地

４

平方公里，生态产业用地

２．５

平方公里，居住用地

６

平方公里。 目前花山生态新城征地拆迁及居民安置工作稳步推进，新城境内全长

５４．６

公里的主、次

干道全部顺利开工建设，预计将于

２０１１

年底建成生态艺术展示中心、希尔顿会议中心酒店、

Ｏｕｔｌｅｔｓ

购物公园等功能性项目，

初步形成“国际一流生态新城、新型城市化示范区”的雏形。

生态保育区约为

４０

平方公里，包括严东湖、白羊山系和严西湖，发行人规划在白羊山以北至青化路之间建设宽度在

３－５

公里的生态隔离带，结合花山渠和九峰山系建设生态绿化带，同时按照大东湖生态水网建设要求实施截污、港渠连通和水

环境修护工程，着重落实武汉市总体规划对于大东湖地区的生态绿楔要求。

（

２

）新型城镇化试点

发行人依托城际铁路，在沿线站点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发行人通过项目子公司获取土地资源并

进行开发整理，并将获得的土地出让返还收益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项目资金平衡，逐步打造农业产业集聚型、生态

旅游观光型、历史文化保护型等特色小城镇，提高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进程。目前公司正在实施梧桐湖新区、贺胜桥新城及汉

南现代农业新城等

３

个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项目，其中贺胜桥城铁站前示范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底前初步建成。

３

、路桥建设

公司路桥建设业务由下属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湖北路桥是一家集高速公路建设、施工、管理、投资于

一体的大中型企业集团，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和遂道、市政一级资质及各类公路养护资质的企业。 湖北路桥

承建各等级公路、大型桥梁及施工技术接近的大型土木工程建设和投资项目。湖北路桥拥有施工相匹配的国内外较先进的

机械设备

１２００

台 （套） 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水泥、 沥青路面所需的全套进口机械设备。 湖北路桥年高等级公路施工能力达

８０ＫＭ

，特大桥梁（含大、中桥梁）施工能力达

１００００

延米

／

年，年施工能力可达

８０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底，湖北路桥共承接十白、十房、谷竹、宜巴等湖北省内重点高速公路项目共计

２８

个，共计合同金额

６３

亿

元。 在强化湖北省内市场占有率的同时，湖北路桥还在积极扩展省外市场，目前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的市场业务约占路桥

公司主营业务

２３％

。

４

、高新技术、房地产、金融等产业投资

（

１

）高新技术产业

为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同时推进公司的资本化运作，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以人民币约

２．１８

亿元受让了武汉凯迪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

１４．００％

的股权，成为该上市公司的第二大

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公司持有东湖高新董事会表决权比例达

５５．５６％

，已成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同时，发行人与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型城市化建设、上市企业并购重

组等领域，与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深入展开战略合作。

（

２

）房地产业

发行人为利用项目资源优势，设立了联发投置业和联投地产两家二级子公司，参与城市圈内的新城建设及旧城改造等

项目。目前发行人独立运作的房地产项目包括武汉经济开发区联发半岛酒店、联发投龙湾等，同时还与万科、碧桂园等知名

房地产企业合作开发了武汉生态城碧桂园会议中心酒店、万科绿色三星社区、碧桂园生态住宅社区等项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末，项目开发总规模

１８１

万平方米、拟建项目

２２９

万平方米，发行人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为城市综合开发业务的配套与补充。

（二）发展规划

发行人按照“五年打基础，十年大发展”的思路，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为主线，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

运作”的基本原则，在项目建设上坚持以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长期支撑并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基础性项目为主、坚持以

完善城市间发展环境的项目为主、坚持以投资回报周期长的政策性投资项目为主、坚持以能够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各城市快

速发展的项目为主，分阶段逐步朝着拥有雄厚资本和强大专业运作能力的现代化企业方向迈进。

为实现以上目标，发行人除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外，将加大对高新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的直接

投资，同时结合自身优势，整合各类资源，运用资产重组、并购等手段进行产业整合，打造金融板块，并进一步放大资本运

作，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发行人将积极探索“资源转化为资产、资产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资金”的多种

途径，加大城市圈项目资源整合力度，积极储备土地资源，探索新型城市规划、开发、运营的新模式，为发行人战略统一布局

和中长期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数据摘自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北省联合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２０１２

］字第

１１２５

号）。

在阅读下文的相关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注释以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其他部分

对发行人的历史财务数据的注释。

一、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数据

表

５

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１５１

，

８７１．９５ ２

，

４０２

，

４６１．０６ １

，

３２９

，

２７３．６１

其中

：

流动资产

２

，

１０７

，

６４０．００ １

，

１９８

，

８８２．０８ ７３０

，

１５５．２６

负债合计

３

，

４３８

，

８３１．０６ ２

，

０２２

，

９２４．１６ ９８９

，

９２６．７３

其中

：

流动负债

１

，

６５２

，

６６５．２０ ６７２

，

６５１．１６ ３６４

，

１７８．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６７

，

５２４．８０ ３６５

，

１７６．３２ ３２６

，

５６８．９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１３

，

０４０．８９ ３７９

，

５３６．９０ ３３９

，

３４６．８８

表

６

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３６３

，

５６９．４７ ２０４

，

５７８．９７ ４

，

４９３．４１

营业成本

２８９

，

０４６．６５ １８４

，

１３５．７６ ４

，

６１０．６１

投资收益

６

，

５８０．０７ ６

，

３７６．０７ １

，

４１６．０８

营业利润

－１４

，

２１４．３７ ３

，

０９６．５９ －１０

，

７８２．７７

财务费用

５３

，

２２１．８７ １０

，

２４４．９０ ９

，

６２９．４１

营业外收入

２９

，

３６３．５９ １５

，

７４０．８７ ２０

，

０１２．２２

利润总额

１４

，

８３８．１０ １８

，

５２９．８９ ９

，

０７８．９２

净利润

５

，

７７０．６０ １２

，

０８２．３２ ６

，

４４１．６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４４５．７８ １０

，

６９２．５２ ６

，

５４２．７３

表

７

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６

，

１２９．４６ －１４２

，

３７９．８４ ５２

，

９９８．６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

，

４０９．５０ －１９７

，

８６６．７０ －３４４

，

８７６．３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８

，

４３４．５９ ２０２

，

７６８．８４ ６４１

，

１９１．３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９

，

８９５．６４ －１３７

，

４７７．７０ ３４９

，

３１３．６３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无已发行尚未兑付或预期不能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

或短期融资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一、募集资金投向概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７

亿元，其中

５．６０

亿元将用于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项目，

１．４０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一）本次发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情况

１

、项目概况

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项目起于黄冈市团风县回龙镇，接大广北高速公路，经黄州区陶店乡、堵城镇，在唐家渡附近通过

在建的黄冈公铁大桥跨越长江，止于鄂州华容区华容镇，接在建的武汉至鄂州高速公路。 公路全长

２９．２２

公里，其中黄冈公

铁大桥共建部分长

２．５７

公里，大桥两岸高速公路

２６．６６

公里。 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１００

公里

／

小

时，路基宽度

２６

米。 全线设黄州、江北路、黄冈、华容东、华容、华容南

６

处互通式立交，其中黄州和华容南

２

处为枢纽互通。 全

线设

４

处收费站、

１

处管理监控中心、

１

处服务区、

１

处养护工区。 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３１．５７

亿元。

２

、项目核准、用地及环评批复情况

该项目经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项目核准的通知》（鄂发改交通［

２０１０

］

１１６８

号）文核准；项目用地经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

函》（鄂土资预审函［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文批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湖北省环境保护厅以《关于鄂州至黄州高速公路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函［

２０１０

］

６６

号）文批复。

３

、项目经济效益预测

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对该项目做了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

国民经济评价结论：本项目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１５．９８％

，经济净现值（社会折现率

＝８％

）

２９０

，

４５５

万元，投资回收期（含建

设期）为

１３．０

年，效益费用比为

２．１６

。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本项目在费用上升

１０％

，同时交通量下降

２０％

的最不利情况下，经

济内部收益率仍大于社会折现率

８％

，项目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经济承受能力较强。

资本金财务盈利能力分析结论：推荐方案的财务净现值为

４２

，

３００

万元（社会折现率

＝６％

），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９．９８％

（税

前），财务效益费用比为

１．１４

，财务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１７．２

年，说明本项目财务效益较好。

资本金贷款偿还能力分析结论：推荐方案在财务上是有清偿能力的，贷款偿还期（含建设期）

１５．３

年，还款后累计余额

为

４３１

，

７２９

万元，满足贷款偿还要求。

资本金盈利能力分析表明本项目具备较好的资本金盈利能力。

可见，本项目无论是从财务上还是从国民经济上来看均是可行的。

４

、项目实施进度

本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正式开工建设，公司二级子公司湖北黄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法人，一级子公司湖

北路桥为施工总承包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本项目累计完成便道

４．６ｋｍ

，正在实施水泥搅拌桩、桥梁桩基、圆管涵管节预

制、砂垫层铺筑等工作，已累计完成投资

８９

，

０８７．１

万元。

（二）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人近年来在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及生态新城综合开发的投入加大，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随之扩大。 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１．４

亿元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满足公司在营运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确保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一）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对资金进行支配， 并保证发债所筹资金占项目总

投资的比例不超过限定水平。

（二）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发行人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身经营的特点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内部管理架构体系，内部财务控制体系完备、

运作高效。另外，发行人还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和支付程序，对募集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和按计划用款，并对募集资金

支取实行预算内的授权限额审批的办法。 募集资金的计划和运用由公司财务部负责。

对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内部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使用和管理。由

公司财务部负责专项管理，根据募集说明书披露的项目和进度使用发债资金，保证专款专用。 同时，加强风险控制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良好收益，为债券还本付息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

第十四条 偿债保证措施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发行人将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并以良好的经营业绩为本

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有力保障。

一、偿债计划

（一）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

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

机制。

（二）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为了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发行人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建立了专项偿

债资金专户，偿债资金来源于发行人稳健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产生的现金流等。 发行人将提前安排必要

的还本资金，保证按时还本付息。

按照发行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的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将履行监管的职责，切实保障发行人按时、足额提取偿债资金。 偿债资金专户内的资金除用于本期债券的本

金兑付和支付债券利息以及银行结算费用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三）偿债计划的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工作。 自成立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 全面负责利息支

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四）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针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债券自身的特征、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特点，发行人将建立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

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本期债券的本息将由发行人通过债券托管

机构支付，偿债资金将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收入。

二、债权代理人设立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为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特为债券持有人聘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担任本期

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代理债券持有人监督发行人经营状况，与发行人之间进行谈判及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发行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债权代理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当债权代理人已知悉发行人未能及时偿付本息及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利益的情形时，应及时督促提醒

发行人，并告知债券持有人。

（二）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权代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发

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权代理人应及时通知债券持有人，并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

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三）发行人若出现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条款、变更债权代理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重组、解散及申请破产

等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等事项时，债权代理人应及时通知债券持有人，并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债权代理人应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定

针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诉讼结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

承担。

（五）债权代理人应按照《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债权代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债权代理人应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及时与发行人及

其他有关主体进行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六）如果收到任何债券持有人拟发给发行人的通知或要求，债权代理人应在收到通知或要求后

２

个工作日内按《债权

代理协议》相关条款规定的方式将该通知或要求转发给发行人。

三、偿债保障措施

（一）发行人经营实力较强，具备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发行人主要业务包括高速公路投资与运营、路桥建设、城际铁路投资、城市综合开发及依托城际铁路沿线站新型城镇

建设、房地产开发等。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３６．３６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４８

亿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达到

５６．３５

亿元。 公

司盈利能力将随着所投资项目逐渐进入正式运营阶段而不断提高，通行费收入、路桥工程建设收入、物资贸易收入等稳定

可靠的经营性现金流入将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提供坚实的基础。

此外，发行人已实际控制上市公司东湖高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湖高新总资产

２９．９３

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

东权益）

８．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东湖高新实现营业收入

６．６１

亿元，使发行人经营性收入更加多元化，整体经营实力再上台阶。

（二）募投项目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且能够为发行人偿债带来稳定可观的现金流入

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的

８０％

即

５．６

亿元用于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项目。该项目的建设将有效改善鄂东地区公路网布局，

满足黄冈、鄂州两市快速过长江和对外出行的需要；实现黄冈、鄂州两个武汉城市圈重要组团城市互联互通，大力促进黄冈

市与武汉市乃至整个城市圈相互之间的经济交往，充分带动沿线地区乃至整个武汉城市圈的产业发展、资源开发和旅游发

展；加强鄂州市与鄂东北及我国东部地区的联系，促进鄂州市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与交流，有利于鄂州市更好地接

受来自东部地区的经济辐射；改善武汉新港区域公路运输环境、提高港区对外运送能力和运输速度，从而进一步推动武汉

新港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根据该项目国民经济评价结论，本项目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１５．９８％

，经济净现值（社会折现率

＝８％

）

２９０

，

４５５

万元，投资回

收期（含建设期）为

１３．０

年。 该项目在建成后能为发行人带来稳定且可观的现金流入，能够为本期债券起到较好的保障作

用。

（三）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

发行人资产以经营性资产为主，资产流动性较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

２１０．７６

亿元，占总资产的

５０．７６％

，在

公司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和存货比重较大，分别占流动资产的

１６．７５％

、

４１．７２％

、

３２．８５％

。 公司存货中

７７．８６

亿

元开发成本占据了绝大部分，主要为公司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大幅增加所致。

除货币资金较多外，公司还拥有上市公司股权、土地等变现能力很强的资产。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发行人合计持有东湖高新

限售股份

７１

，

２２２

，

４３４．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４．３６％

（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东湖高新收盘价

９．４８

元

／

股计算，股权价值约

６．７５

亿元）。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公司已完成土地征收

５０

，

４４２．５１

亩，建设土地报批

２３

，

３０１．７９

亩，可供出让或自用土地

１０

，

２０９．０８

亩。 公司土地

主要位于鄂州梧桐湖、花山、汉南区、沌口开发区等区域，地理位置较好，增值空间较大。

发行人良好的资产质量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了良好保障。

（四）公司作为湖北省国资委控股大型国有企业，资信良好并获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发行人由湖北省国资委控股，武汉城市圈九市国资委、

７

大央企（含央企的子公司）联合出资，是国内唯一一家由多级政

府和著名央企担任出资主体的新型国企。 发行人资信良好，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

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

发行人作为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实施主体，在重大项目投资建设、优质资源整合等方面得到湖北省政府、武汉城市圈

各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共计

６．３９

亿元，同时湖北省国资委还通过资产

划拨等方式，将湖北路桥、武汉绕城高速公路管理处、武汉和左高速公路管理处等优质国有资产注入给发行人，极大地增强

了公司的经营实力。湖北省国资委还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本实力，支持公司持续发展。湖北省政府、武汉城市圈各市政府对

发行人的大力支持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五）发行人融资能力较为优秀

公司作为湖北省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具备良好的经营实力和市场信誉，与多家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公司获得各银行授信总额约

５２１．２２

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约

３４１．６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与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开元武汉城市圈建设发展基金”，总规模达到

２００

亿元，首期

募集资金

４０

亿元；其中发行人出资

２０．４

亿元，持股

５１％

；国开金融出资

１９．６

亿元，持股

４９％

，主要投向花山生态新城、武咸城际

铁路、贺胜桥新城等区域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开行湖北分行作为基金的战略合作伙伴，将按照

３

：

７

比例为基金的

投资项目提供配套贷款。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等在鄂银行签署了总额

２７０

亿元的项目综合融

资授信合同；公司同时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等金融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采取发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等多种

融资方式拓展融资渠道。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东湖高新后还可以在股票市场开展直接融资。

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努力降低融资成本，改善债务结构，以优秀的融资能力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进一

步保障。

（六）完善的债券偿债制度安排及信贷支持

为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特为债券持有人聘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担任本期

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代理债券持有人监督发行人经营状况，与发行人之间进行谈判及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同

时，发行人已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署了《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负责对偿债资金专用账户进行

监管。 按照监管协议安排，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或对付日

１５

个工作日之前提取偿债资金并划入偿债资金专户；每

年提取的偿债资金在支付当期应付债券利息和本金以及银行结算费用前，偿债资金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此外，在发行人发生偿债困难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可根据发行人的申请，按照内部规定程序

进行评审，评审合格后可向发行人提供信贷支持。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的风险及对策

（一）利率风险及对策

风险：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由

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策：本期债券的利率水平已充分考虑了对利率风险的补偿。同时，本期债券赋予投资者在债券存续期第

３

年末按照面

值将债券回售给发行人的权利，届时若市场利率上升，投资者可以选择向发行人回售债券。另外，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将通

过申请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等措施来提高债券流动性，为投资者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便利。

（二）偿付风险及对策

风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果由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

资金，可能会对本期债券的按期兑付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策：发行人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其良好的运营态势和盈利能力可以满足本期债券本息

偿付的要求。 同时，发行人将加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监控，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成本支出，确保公司的可

持续盈利能力，尽可能地降低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及对策

风险：由于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

够按照预期在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流通，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从而可能影响债券的

流动性，导致投资者在债券转让和变现时出现困难。

对策：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就本期债券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

流通的申请。另外，随着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债券流通和交易的条件也将不断改善，未来的流动性风险将会有所降

低。

二、与行业有关的风险及对策

（一）经济周期风险与对策

风险：发行人主要为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和收益水平都受到经济周期影响，如果

出现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可能降低，公司其他产业投资的收益也可能下降，从而对发行人的现

金流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对策：随着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武汉市对城市圈其他

８

市的辐射增强，区域经济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 发

行人将加速推进城际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等项目建设，抓住城市圈经济发展的机遇不断提升自身经营实力，提高管理水平

和运营效率，从而抵御外部经济变化对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业政策风险及对策

风险：在国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十二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

速可能下降、房地产行业面临严厉的调控政策，相关产业政策调整可能对发行人的经营活动和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对策：发行人将与主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和判断产业政策变化，并积极发展受国家政策鼓励的高新技术、新

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开展多元化投资，尽可能降低产业政策变化对发行人经营和盈利的不利影响。

（三）市场竞争风险及对策

风险：发行人目前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路桥工程施工板块，目前国内具有一级总承包资质以上的公路施工企业约

８３５

家，湖北建筑企业有

８

，

０００

余家，路桥工程施工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导致公路施工行业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发行人路桥

建设业务面临市场竞争风险。

对策：发行人将结合自身承担城市圈交通设施建设的优势，对子公司湖北路桥在业务上给予大力支持。 同时发行人将

加强对湖北路桥的管理，不断提高经营资质，加强市场开拓能力，狠抓工程质量管理，提高市场竞争力，逐渐进入

ＢＴ

、

ＢＯＴ

、

ＢＯＴ＋ＥＰＣ

（设计、施工总承包）等高端项目领域，从主要提供施工服务的企业逐渐转变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总承包企业，

进而提高路桥建设业务的盈利能力。

三、与发行人有关的风险及对策

（一）管理风险及对策

风险：发行人作为湖北省国资委控股企业，实行“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政府对公司存在一定的行政干预的可能，可

能对公司的发展方向、产业布局、内部治理等造成一定影响。

对策：发行人在与上级主管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将以市场规律为导向，严格按照企业化的运作模式进行经营和管

理；加大内部治理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司组织构架、流程管理、决策机制、内控机制、人才任用、选拔和激励机制等，全面提高

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进一步加强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持续融资风险及对策

风险：发行人投资建设的项目具有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期长的特点，未来面临持续性的融资需求。目前，

发行人融资方式仍以银行借款为主，今后信贷政策和利率的变动可能给发行人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带来不利影响。

对策：发行人将继续保持与多家银行的良好合作关系，同时运用多种专业融资工具，逐步打造多层次、多样化互补的融

资工具组合，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分散融资渠道单一的风险。 另外，发行人已在公司内部实施资金集中管理模式，挖掘项目

沉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降低发行人综合融资成本。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风险：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高速公路建设，在建设和经营过程中将会受到原材料涨价风险、施工风险、管理风险

等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不能按时竣工或未达到设计要求，导致建成后的效益偏离预期。

对策：黄冈至鄂州高速公路由湖北路桥作为施工总承包人，湖北路桥已承担过数十条高速公路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

项目经验。项目实施过程中，发行人将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理，确保项目建设实际投资控制在预算内，保证工程按质竣

工和及时投入运营，并确保运营效率以降低项目的市场运营风险。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一、信用等级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一）优势：

１

、良好的经营环境。 武汉城市圈区域内地区生产总值在湖北省占比较高，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近年来随着湖

北省总体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增强，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公司的外部经营环境良好；

２

、有力的政府支持。公司是经湖北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并服务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服务的

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获得了省政府的政策、信贷、优质资产划拨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３

、优质的资产和土地储备。为进行武汉城市圈的城市综合开发，湖北省政府指定公司作为湖北省联合土地储备中心的

实际管理和运营单位，公司拥有高速公路、路桥建设等资产以及大量优质的土地储备，为融资债务偿还以及未来发展提供

有利条件。

（二）关注：

１

、资本支出压力较大。 根据发展战略，公司在建和拟建项目较多，未来计划对外投资总额规模较大，资本支出压力较

大；

２

、盈利能力较差。 公司大部分项目都处于建设投入期，回收周期较长，短期盈利力有待提高。

三、跟踪信用评级安排

根据国际惯例和主管部门的要求，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对本期公司债券每年

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跟踪评级。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对其风险程度进行全程跟踪监测。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

限责任公司将密切关注发行主体公布的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及相关信息。 如发行主体发生可能影响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

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就该事项进行实地

调查或电话访谈，及时对该事项进行分析，确定是否要对信用等级进行调整，并在中诚信国际公司网站对外公布。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律师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发行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期债券发行的主体资

格。

二、发行人申请发行本期债券，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和《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申请

发行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三、发行人已聘请信用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发行进行信用评级。

四、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所需相关手续完备。

五、发行人已聘请主承销商并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期债券。

六、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的形式和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均具备从事企业债券发行的相关业务资质。

综上所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主体资格和各项实质性条件，本期债券发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发行人将尽快就本期债券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

的申请。

二、税务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期债券公开发行的批准文件

２

、《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３

、《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４

、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５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６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询方式

（一）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１

、发行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３３０

号联投新大地酒店

联系人：王含冰、彭晓璐、王松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８８７２３３３

传真：

０２７－６８８７２３９９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１

２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５Ｂ

联系人：张谧、王峻、王亮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１９

、

６６２９９５１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８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二）投资者还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ｈｔｔｐ

：

／／ｃｊｓ．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２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以上互联网网址所登载的其他内容并不作为《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一部

分。

如对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附表一：

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网点表

承销商 发行网点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固定收益事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

易广场

８

层

李华

吴洪鹏

刘文沁

尹丽鸽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４８１７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５９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５８６２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１０６４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固定收益部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

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李佳佳

杨凯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７３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固定收益总部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

中心

６０４

室

斯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５５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债券业务部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

会广场

１８

楼

黄静

武建新

崔志军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４３７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２７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７１７

发 行 人：

主承销商：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